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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月 



臺南市第 144期新營新生(一)自辦市地重劃區 

第 12 次理事會會議紀錄 

會議時間：中華民國 111年 8月 29日(星期一)上午 10時 30分  

會議地點：重劃區內現場 

出席人員：詳如簽到簿。  

應到理事人數：9 人，實到人數：8 人。 

符合「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」第 14 條第 2 項應有理

事四分之三以上出席之規定，會議開始。 

主    席：陳鴻錫 理事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  錄：蘇于湞 

 

案由一：本重劃區重劃工程已完工，報請臺南市政府地政局工程竣工相關事宜

乙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 依據「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」第 14條規定辦理。 

二、 經工程承包廠商回報本案重劃工程業於 111年 6月 21日完工，故於今

日辦理申報重劃工程竣工市府驗收前理事會自主查驗，請理事現場勘

察後提請臺南市政府地政局辦理工程竣工驗收。 

辦 法： 

一、 依「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」第 14條第 2項規定，本案

應有理事四分之三以上出席，出席理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。 

二、 本重劃會章程第八條授權理事會之權責。 

決 議：經全體理事表決後，同意理事人數為 8 人，不同意理事人數為 0 人，

符合出席理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法定規定，本案照案通過，理事會

現場勘察後，同意報請臺南市政府地政局申請工程竣工。 

 

 

散  會：上午 11時 30分 



會議過程： 

 

 



現場勘查： 






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